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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一：闯红灯
记者在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视频中

看到，9月16日22时5分，万松东路与安

阳路交叉路口，一辆出租车由西向东行

驶，快到红绿灯路口时，很多车辆都在等

候红灯，该出租车从车队中硬挤上非机动

车道，越过停止线，直接闯了过去。

据指挥中心民警介绍，不论是在设置

电子眼的大路口，还是车流量较少的小路

口，出租车抢闯红灯的现象时有发生。

现象二：随意停车上下客
9月17日14时42分，一女子在万松

东路邮电大楼前的斑马线上伸手拦出租

车，随即，一辆出租车停在了该女子前面，

该出租车停的位置是斑马线上的直行道，

跟在后面的车辆纷纷急刹车。

交警说，一些出租车随意停车上下

客，完全不顾及前后左右来往车辆的安

全，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为了规范出租车停靠行为，交警部门

在一些人流量相对较大的路段划出出租

车招停点，但这些招停点俨然成了摆设。

现象三：故意遮挡号牌
一出租车司机为使车子违停不被交

警抓拍，竟然把路边交警设置的“禁停温

馨提示牌”拿来遮挡号牌。少数出租车常

用光盘等物遮挡号牌以躲避处罚。该行

为一旦被交警查获，就要被扣满12分。

现象四：随意变道加塞
行驶途中随意变线、加塞抢行，一直

是出租车交通陋习的顽疾。

9月14日8时53分，一辆号牌为浙C·
FT××5的出租车在隆山东路与安阳路交

叉路口处并道加塞；9月15日10时40分，

瑞祥大道与瑞光大道交叉口附近，一辆号

牌为浙C·MT××2的出租车在左转弯车
道行驶时强行向直行车道并道加塞。

现象五：斑马线前未减速让人
9月22日15时许，万松东路人民广

场路段前，一小伙子走在斑马线上。西

向开来一辆出租车，快要行至斑马线

时，车辆没有停下也没有减速，朝行人

按了按喇叭。小伙子站住了，这辆车牌

为浙C·FT××7的出租车便飞驰而去。
据了解，医院门口人流较大，遇到

一大群行人过马路时，出租车一般都会

减速或者让行；但一两个市民过马路

时，出租车司机就没那么自觉了。交警

介绍，按照《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

车在行经人行横道，未减速行驶，扣2

分，罚款20至200元；遇行人正在通过

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的，扣2分，罚

款100元。

交警部门表示，一直以来，交警部

门将出租车纳入重点车辆监管，利用电

子警察、执法记录仪移动摄录装备依法

严厉查处出租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交警提醒广大出租车司机驾驶人，

树立文明的交通意识，养成良好的文明

交通习惯，共同营造瑞安和谐的道路交

通环境。

本报讯（记者 孙文静 通讯员 林抗）在
台风中遗失宝马GT车牌，这让车主李先生

有些发愁。正当他准备找个时间上温州车

管所补办车牌时，听说我市车管所可以直

接办理进口车补牌了。昨日，李先生赶紧

到市车管所替爱车补办了车牌。

“以前也丢过车牌，跑到温州车管所去

补办，跑了两三天才完事。还有一次丢了

行驶证，结果几乎一天就在温州耗着。”在

瑞安就能补办进口车牌、行驶证，这对李先

生这样的车主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好消息。

据了解，原本由温州车管所管理的进

口车辆补（换）号牌行驶证业务权限已经下

放至县（市）车辆管理所办理，这意味着以

后市民在自家门口就可直接办理进口车辆

补（换）号牌、行驶证相关手续，省时又省

力。

市车管所副所长张仁作介绍，目前我

市办理进口车业务只限本辖区内补(换)号

牌、行驶证业务，不包括新车上牌。进口车

新车注册登记业务，市民还是需要前往温

州车管所。针对有车主急需用车的情况，

在补领车辆号牌期间，车主可持身份证申

请不超过15日的车辆临时号牌。

值得注意的是,市民来办理进口车补

牌的，需带车主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代

理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企业车主需提

供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复印件）、公章、

办理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交警曝出租车交通违法“五宗罪”
今年以来查获出租车交通违法行为1482例

进口车补换车牌、行
驶证，到市车管所
办理即可

“56省道飞云卡点，一辆牌号为浙C·
MT××0的出租车有7条违法未处理，请予以
拦截！”日前，路面执勤民警在市指挥中心数字
勤务室的指引下，相继查获3辆5次以上交通
违法未处理的出租车。
出租车随意停车上下客，不按规定调头、

超车，随意穿插行驶，在人行横道线不避让行
人、超速，不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不按规定
安装号牌、故意遮挡、污损号牌，乱鸣喇叭⋯⋯
出租车的这些交通违法行为让市民深恶痛绝。
今年以来，市交警大队多次开展出租车

交通违法行为集中整治行动，打消出租车司
机的违法侥幸心理。同时加大管控力度，对
交通违章5次以上未处理的车辆实施监控。
据交警部门统计，今年以来，共查获出租车交
通违法行为1482例，已处理1183例。

■通讯员 郑悦慧 李建兴 记者 李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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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14时43分，万松路邮电大楼路口，出租车未减速避让行人。（视频截图）

根据瑞安监函［2013］48号文件精神，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受瑞安市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委托公开竞价出让瑞安市辖区128个烟花爆竹季节性销售点零售经营权，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竞价标的及起始价
标的为：瑞安市辖区128个烟花爆竹季节性销售点零售经营权（经营期限为2014年1月

30日-2014年2月5日）。标的物共128个，每个标的物起始价均为人民币300元。

瑞安市2014年度烟花爆竹季节性零售网点经营权
公开竞价出让公告

网点所在具体区域、标的编号等信息详见公开竞价出让文件。

二、竞买人条件
1. 我市年满18周岁至60周岁常住人口、个体工商户、其他组织等；

2. 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

3.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4. 符合安监部门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的相关条件。

三、报名时间及要求
（一）现场报名时间：2013年 10 月28日至2013年11月4 日，上午8：30－11：30，下午

2：00－4：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二）报名步骤及要求

1. 缴纳保证金。竞买人本人须缴纳保证金300元/个，不可他人代缴。保证金缴交时

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3年 11 月4日下午4：00，以缴纳到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账户为准。

保证金缴款账户一: 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银行：宁波银行温州瑞安支行

辖 区
塘下镇
湖岭镇
高楼镇
玉海街道
东山街道
莘塍街道
仙降街道
汀田街道

网点数量
30
7
7
8
7
10
5
6

辖 区
陶山镇
马屿镇
安阳街道
锦湖街道
上望街道
飞云街道
南滨街道

网点数量
7
8
10
7
5
7
4

（地址：瑞安罗阳大道968号）

账号：7605 0122 0000 07469

保证金缴款账户二：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银行：浙商银行温州瑞安支行

（地址：瑞安安阳路国税大厦）

账号：3330 0201 1012 0100 031028

2. 现场报名。竞买人须携带以下资料到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外滩满庭芳大楼

三楼）报名：

①竞买保证金缴交后的银行存单凭证及复印件；

②竞买人的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如委托办理的，应同时提交经公证的委托

书及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四、竞价会时间及地点
塘下、马屿、陶山、高楼、湖岭等镇网点竞价会于2013年 11月6日上午9:00时在瑞安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大厅举行；

安阳、玉海、锦湖、东山、上望、莘塍、汀田、仙降、飞云、南滨街道网点竞价会于2013

年 11月 7 日上午9:00时在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大厅举行。

五、联系电话
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0577-65879516,65879525

瑞安市安监局咨询电话：0577-65889980

六、其他事项
1. 竞买人报名时应确定意向竞买零售网点的所属镇街、具体区域，填写标的编号；如

同一区域有多个标的的，报名时填多个标的编号，但一个竞买人只能买受一个经营点的经

营权。一经确定，不能变更竞买标的，否则视为自动放弃竞买资格。

2. 竞得者3天内到瑞安市安监局（地址：瑞安时代大厦A座11楼）缴纳出让金，逾期不

缴纳的，视为放弃竞得资格。

3. 买受人拟经营烟花爆竹场所安全条件不符合规范要求且相关人员未能取得安全培

训资格证书的，取消竞得资格，保证金不予退还。

公告未尽事宜，按竞价须知规定执行。

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瑞安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3年10月15日


